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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高职高水平学校评审标准指标体系 

评审 

指标 
指标说明 计分办法 

学校

自评 

专家

评分 

（一） 
基本办 
学条件

⑴
 

（26分） 

1.生均占地面积（平方米/生）（基
数为全日制在校生数，下同） 

≥60平方米/生，计 4分  

＜60平方米/生，计 2分 
 

 

2.生均校舍建筑面积（平方米/生） 
≥30平方米/生，计 4分 

＜30平方米/生，计 2分 
 

 

3.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（元/
生） 

≥10000（7000
⑵
）元/生，

计 4分 

4000（2800
⑵
）-10000

（7000
*
）元/生，计 3分 

＜4000（2800
⑵
）元/生，

不计分 

 

 

4.生均图书（包括电子图书）（册/
生） 

≥100册/生，计 3分 

＜100册/生，计 2分 
 

 

5.
师
资
结
构 

生师比 

≤18:1，计 3分 

＞18:1 且≤22:1，计 2分 

＞22:1，不计分 

 

 

专任教师中硕士及以上学
位教师占比 

≥50%，计 3分 

＜50%，计 2分 
 

 

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教师
占比 

≥30%，且正高级≥30人，

计 3分 

＜30%，计 2分 

 

 

专任教师中“双师”型教师
占比 

≥50%，计 2分 

＜50%，计 1分 
 

 

（二） 

学校在人

才培养、

治理水

平、产教

融合和校

企合作等

方面工作

成效 

（26分） 

1.被确定为《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

展行动计划（2015—2018年）》省

级及以上优质高职学校；自治区级

及以上示范（骨干）校 

国家级计 5分 

省级计 3分 

以上皆不是不计分 

 

 

2.已制定学校章程并经省级备案，

成立校级学术委员会，内部质量保

证体系健全 

符合计 2分  

 

3.财务管理规范，内部控制制度健

全 
符合计 2分  

 

4.牵头组建实体化运行的职业教

育集团，国家示范性职教集团（联

盟）培育单位 

国家级计 3分 

自治区级计 2分 

校级计 1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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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成立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、技

能大师工作室 

国家级计 3分 

自治区级计 2分 

盟市级计 1分 

 

 

6.非学历培训人次数不低于全日

制在校生数 

≥2倍，计 3分 

≥1倍且＜2倍，计 2分 

＜1倍，不计分 

 

 

7.近三年招生计划完成率均值（%） 

≥90%，计 3分  

80-90%，计 2分 

＜80%，计 1分 

 

 

8.近三年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
⑴
均

值（%） 

≥95%，计 3分 

85-95%，计 2分 

＜85%，计 1分 

 

 

9.近三年累计立项厅级及以上科

研项目 

≥30项，计 2分 

＜30项，计 1分 
 

 

（三） 

学校教育

教 学 改

革、专业

建设、师

资队伍水

平、人才

培养质量

等方面取

得的标志

性成果 

（98分） 

1.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近两届获得

过自治区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励 

（本指标 12 分封顶） 

国家级计 3分 

自治区级一等奖计 2分 

自治区级二等奖及以下计

1分 

 

 

2.思政理论课和课程思政示范项

目 

（本指标 5分封顶） 

国家级计 3分  

自治区级计 2分 
 

 

3.参与自治区级及以上职业教育

专业教学资源库或课程资源库立

项项目验收完成且应用效果好 

（本指标 10 分封顶） 

主持国家级教学资源库计

6分 

参与国家级每 1项计 1.5

分， 5分封顶 

主持省级课程资源库每 1

项计 1分， 5分封顶 

 

 

4.承担自治区级及教育教学改革

试点且成效明显（包括但不限于现

代学徒制试点、“三全育人”综合

改革试点、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工

作试点、1+X 证书制度试点） 

（本指标 12 分封顶） 

国家级计 4分 

自治区级计 2分 
 

 

5.有自治区级及以上重点专业（包

括国家示范、骨干高职学校中央财

政支持的重点专业、创新行动计划

骨干专业、自治区重点建设专业、

自治区品牌专业） 

（本指标 15 分封顶） 

国家级计 2分 

自治区级计 1分，5分封

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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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近五年学校就业工作被评为自

治区级就业创业典型（包括全国毕

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、创新创业

典型经验高校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

示范高校） 

（本指标 4分封顶） 

国家级每项计 2分 

自治区级每项计 1分 
 

 

7.教师获得过自治区级及以上奖

励（包括但不限于“万人计划”教

学名师、全国高校黄大年式团队、

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、全

国（自治区）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

赛获奖，自治区教学名师、自治区

教坛新秀、自治区级教学团队） 

（本指标 10 分封顶） 

国家级“万人计划”教学

名师、全国高校黄大年式

团队、国家级职业教育教

师创新团队各计 6分 

教学能力比赛全国一等奖

计 3分，教学能力比赛全

国一等奖以下及自治区一

等奖计 1分 

自治区教学名师、自治区

教坛新秀、自治区级教学

团队各项各计 1分，封顶

5分 

 

 

8.高水平产教融合生产性实训基

地或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

（本指标 5分封顶） 

国家级 3分 

自治区级计 2分 
 

 

9.自治区级以上精品在线开放课

程 

（本指标 5分封顶） 

国家级计 3分 

自治区级计 2分 
 

 

10.国家教材建设奖和国家规划教

材（仅包含十三五规划且第一主

编） 

（本指标 5分封顶） 

国家教材建设奖 3分 

国家规划教材 1项计 1分 
 

 

11.近五年学生在自治区级及以上

竞赛中获得过奖励（包括世界技能

大赛；全国（自治区）职业院校技

能大赛；中国（自治区）“互联网

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。全国（自

治区）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学术

科技作品竞赛和中国大学生创业

计划竞赛） 

（本指标 10 分封顶） 

国家级一等奖计 6分，二

等奖计 5分，三等奖计 4

分 

自治区级一等奖计 3分，

二等奖计 2分，三等奖计

1分，封顶 4分 

 

 

12.建立校级竞赛制度，近五年承

办过自治区级及以上职业院校技

国家级计 3分 

自治区级计 2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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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大赛 

（本指标 5分封顶） 

（四） 

其他 

方面 

在满足以上条件的基础上，近五

年，学校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

和负面舆情，在招生、财务、实习、

学生管理、师德师风等方面未出现

过重大违纪违规行为，学校及现任

主要领导没有被问责或受到党纪

政务处分的情况学校 

若有一项，降档处理或影

响严重的取消立项 
 

 

 得       分    

 

说明：1.采集数据为数据来源 2021 年高基报表。 

2.括号内的数据适用于文科院校。 


